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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9. 7. 6 更新

♦ 誰 可 以 來 申 請

只 要 符 合 以 下 的 條 件 ，就 可 以 申 請 法 律 扶 助 。

1 . 法 律 案 件 要 有 道 理 。

2 . 原 住 民 或 低 收 入 戶 、中 低 收 入 戶 或 全 戶 財 產 、所 得 在 一 定 額 度 以 下 （詳

情 請 連 結 法 律 扶 助 基 金 會 網 址 查 詢 ：www. laf. org. tw (「法 扶 服 務 | 項

下 「無 資 力 標 準 」）。

♦ 如 何 申 請

1. 由 申 請 人 本 人 或 委 託 熟 悉 案 件 事 實 的 代 理 人 到 現 場 申 請 ；委 託 之 代 理 人

如 為 社 工 或 非 親 屬 ，應 攜 帶 案 件 當 事 人 的 委 託 書 。

2 . 法 律 扶 助 基 金 會 各 分 會 均 提 供 預 約 服 務 ，民 眾 可 至 最 近 的 分 會 預 約 申

請 。但 要 注 意 的 是 ，每 個 分 會 開 放 申 請 的 時 間 不 同 ，請 先 用 電 話 向 分 會

詢 問 並 預 約 申 請 的 時 間 ，或 連 結 網 址 線 上 預 約 。（法 律 扶 助 基 金 會 網 址 ：

www. laf. org. tw)

♦ 申 請 流 程

1 . 電 話 或 線 上 預 約 ：基 金 會 審 查 採 預 約 制 ，請 事 先 電 話 或 線 上 預 約 。

2 . 到 會 審 查 ：申 請 人 親 自 至 各 分 會 申 請 ，或 委 託 他 人 代 理 至 各 分 會 申 請 ，

請 攜 帶 相 關 文 件 ，並 填 寫 基 本 資 料 。

3 . 審 委 面 談 ：審 查 委 員 現 場 詢 問 案 情 ，最 後 由 3 名 審 委 決 議 是 否 准 予 扶 助 。

4 . 通 知 結 果 ：以 電 話 及 書 面 文 件 通 知 申 請 人 申 請 結 果 。

♦ 申 請 文 件

1 . 申 請 人 身 分 證 （外 籍 人 士 請 提 供 居 留 證 或 護 照 ）。如 為 代 理 人 代 理 申

請 ，則 代 理 人 應 攜 帶 自 己 之 身 分 證 。

2 . 申 請 人 近 三 個 月 内 現 居 戶 口 内 全 戶 之 戶 籍 謄 本 或 戶 口 名 薄 。

3 . 如 為 低 收 入 戶 、中 低 收 入 戶 或 特 殊 境 遇 家 庭 ，請 攜 帶 當 年 度 之 證 明 。

4 . 如 無 3 之 證 明 ，請 攜 帶 全 戶 （您 本 人 、父 母 、配 偶 、子 女 與 其 他 同 住 親

屬 ）之 最 近 一 年 之 財 產 歸 屬 資 料 清 單 、及 综 合 所 得 稅 各 類 所 得 資 料 清

單 。（請 洽 國 稅 局 辦 理 ：電 話 0 8 0 0 - 0 0 0 - 3 2 1  )

5 . 與 案 件 相 關 之 資 料 ，如 ：地 檢 署 處 分 書 、法 院 判 決 、開 庭 通 知 等 。

♦ 到 哪 裡 去 申 請

法 律 扶 助 基 金 會 全 國 七 碼 專 線 電 話 ：4 1 2 - 8 5 1 8  ( 幫 我 一 把 ，手 機 撥 打 ，請

加 區 碼 0 2 )

各 分 會 地 址 、聯 絡 電 話 詳 背 面 表 列 （亦 可 由 全 國 七 碼 專 線 轉 接 至 各 分 會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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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 分 會 地  址 聯 絡 電 話

總  會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金 山 南 路 二 段 1 8 9 號 5 樓 ( 0 2 ) 2 3 2 2 - 5 2 5 5
基 隆 分 會 基 隆 市 仁 愛 區 忠 一 路 1 4 號 1 1 樓 ( 0 2 ) 2 4 2 3 - 1 6 3 1
台 北 分 會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金 山 南 路 二 段 2 0 0 號 6 樓 ( 0 2 ) 2 3 2 2 - 5 1 5 1
士 林 分 會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文 林 路 3 3 8 號 7 樓 之 2 ( 0 2 ) 2 8 8 2 - 5 2 6 6
新 北 分 會 新 北 市 三 重 區 重 新 路 四 段 1 2 號 5 樓 ( 0 2 ) 2 9 7 3 - 7 7 7 8
桃 園 分 會 桃 園 市 桃 園 區 復 興 路 1 1 0號 1 2 樓 ( 0 3 ) 3 3 4 - 6 5 0 0
新 竹 分 會 新 竹 市 北 區 北 大 路 1 8 0號 3 樓 A 室 ( 0 3 ) 5 2 5 - 9 8 8 2
苗 栗 分 會 苗 栗 縣 苗 栗 市 中 正 路 1 0 9 7之 1 號 1 樓 ( 0 3 7 ) 3 6 8 - 0 0 1
台 中 分 會 臺 中 市 西 區 忠 明 南 路 4 9 7 號 7 樓 A 室 ( 0 4 ) 2 3 7 2 - 0 0 9 1
彰 化 分 會 彰 化 縣 員 林 市 中 正 路 3 6 號 2 樓 ( 0 4 ) 8 3 7 - 5 8 8 2
南 投 分 會 南 投 縣 南 投 市 復 興 路 7 6 號 ( 0 4 9 ) 2 2 4 - 8 1 1 0
雲 林 分 會 雲 林 縣 虎 尾 鎮 新 興 路 1 1 6 號 6 樓 ( 0 5 ) 6 3 6 - 4 4 0 0
嘉 義 分 會 嘉 義 市 東 區 中 山 路 1 0 7 號 2 樓 ( 0 5 ) 2 7 6 - 3 4 8 8
台 南 分 會 臺 南 市 中 西 區 忠 義 路 二 段 1 4 號 8 樓 ( 0 6 ) 2 2 8 - 5 5 5 0
高 雄 分 會 高 雄 市 新 興 區 中 正 三 路 2 5 號 6 樓 ( 0 7 ) 2 2 2 - 2 3 6 0
橋 頭 分 會 高 雄 市 橋 頭 區 經 武 路 9 1 1 號 2 樓 ( 0 7 ) 6 1 2 - 1 1 3 7
屏 東 分 會 屏 東 縣 屏 東 市 棒 球 路 5 7 之 1 號 2 樓 ( 0 8 ) 7 5 1 - 6 7 9 8
宜 蘭 分 會 宜 蘭 縣 五 結 鄉 鎮 安 村 二 結 路 3 5 1 號 ( 0 3 ) 9 6 5 - 3 5 3 1
花 蓮 分 會 花 蓮 市 順 興 路 1 2 之 1 號 ( 0 3 ) 8 2 2 - 2 1 2 8
台 東 分 會 臺 東 市 鄭 州 街 3 號 7 樓 ( 0 8 9 ) 3 6 1 - 3 6 3
澎 湖 分 會 澎 湖 縣 馬 公 市 中 華 路 1 0 0 號 ( 0 6 ) 9 2 7 - 9 9 5 2
金 門 分 會 金 門 縣 金 城 鎮 民 權 路 1 7 4 號 ( 0 8 2 ) 3 7 5 - 2 2 0
馬 祖 分 會 ( 馬 祖 )連 江 縣 南 竿 鄉 介 壽 村 1 4 之 2 號 ( 0 8 3 6 ) 2 6 8 8 1

原 住 民 族 法  

律 服 務 中 心
花 蓮 縣 花 蓮 市 華 西 路 1 2 3 號 圖 書 館 4 樓 ( 0 3 ) 8 5 0 - 9 9 1 7

※ 被 告 或 被 害 人 如 無 資 力 者 ，得 申 請 法 律 扶 助 ；非 法 定 強 制 辯 護 案 件 之 低  

收 入 戶 、中 低 收 入 戶 被 告 ，未 選 任 辯 護 人 者 ，並 得 聲 請 法 院 指 定 公 設 辯 護  

人 或 律 師 為 您 辯 護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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